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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5/2021_2022__E7_94_B5_E

5_AD_90_E5_95_86_E5_c40_515645.htm 虽然从8月1日起，在

北京地区经营的网店，已经在地区性新法规的严格监督下从

事经营活动，但此前各方表现出来的支持或质疑的理由，都

值得业界共同思考和借鉴。 7月2日，北京市工商局在其官方

网站上公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加

强电子商务监督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中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从事电子商务经营活动

的主体，均应依法登记注册，在领取营业执照后才能开展经

营。” 《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于去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根据相关媒体在当时的报道，市

工商局人士表示，即使《条例》生效，由于受属地管辖权力

的限制，北京市工商局只能监管在北京登记注册的网店，在

外地注册的电子商务网站不受限制。因此，注册地不在北京

的全国性平台，如淘宝、易趣、拍拍等，之前均作出了“不

受此规则约束”的判断。 《意见》出台后，北京市工商局特

殊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王靖强调，无论依托于哪个电子交易

平台，只要是经营处所在北京的网店，就必须服从这一新规

定。 此前，已经有人提出网上开店要办理营业执照和纳税。

据悉，北京市曾专门出台过一份意见，要求月销售额超

过2000元的个人网店必须办理执照，此举在业内引起广泛争

论。而此次出台的新规定，要求个人网络交易者一律办理执

照，自然再次引发巨大争议。 规范网上交易 北京工商管理局

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之所以推出网店新规，就是为了维护消



费者权益。 易观国际分析师曹飞认为，《意见》的出台有利

于建立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法律监管体系，工商注册使得电

子商务业务的经营主体有了直接的监管机构，有利于保证交

易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失。 易趣负责人在接受《IT时代周刊》

采访时表示，《意见》出台后，随着准入门槛的提高，一些

北京地区没有资质的注册卖家可能会退出市场，短期内会给

易趣北京地区的经营活动来带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从长远

来看，《意见》对整个电子商务的发展会起到积极作用，对

提高卖家诚信度，增强买家的网上购物信心，推进电子商务

发展会有积极的作用，使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加趋于成熟

”。 事实上，北京新规出台并非独树一帜。政府加强对电子

商务的监管酝酿已久。早在2003年2月1日，国内首部电子商

务地方立法《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开始正式实施；2004

年10月1日，《湖南省信息化条例》也正式施行；今年初以来

，上海市也在积极着手制订地方性的电子商务法规。 今年4

月份，商务部公布了《电子商务模式规范》和《网络购物服

务规范》两份文件，内容涵盖了对商家（包括C2C领域的个

人交易者）法人资格、备案执照、经营行为、支付方式、服

务体系等各个环节的考核要求。规定在交易中的个人必须实

行实名制，同时支付方式也必须保留真凭实据，涉及退换货

等问题要追究法律责任等。 有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网络购物

市场总成交金额达到590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90%。法律界

人士认为，近几年网络购物市场迅猛发展，未来因为网络交

易产生的经济纠纷会更多，政府部门只有出台统一的监管法

规，明确处罚的依据，才能在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欠妥之处受质疑 尽管立法对于电子商务



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一些专家和学者还是提出了不同的

观点。 国内著名新经济专家姜奇平表示：“我国电子商务的

发展经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到今天为止，C2C电子商

务也仍然处于起步期，对它的发展应该多鼓励，多扶持。过

早地加以严格的规范，有可能会影响到电子商务的长远良性

发展。应该充分考虑到它对丰富网民生活的贡献，对就业的

贡献，以及它的未来价值。” 《意见》受到业内抨击之处还

在于它作出“在互联网上出售、置换自用物品，且不以营利

为目的的个人不需要办理执照”的规定。北京邮电大学信息

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阚凯力提出，网店的营利性也缺乏一个

明确的标准。同时，网上交易相当一部分是跨地区完成的，

管辖的属地性和互联网无疆域的矛盾，是这项法规顺利实施

最大的拦路虎。同样有网店店主对此产生疑问，甚至有“头

脑灵活”的卖家提出更改网站上的网店所在地信息，或者干

脆用“登记出售‘二手’物品”的方法变相经营。 作为平台

提供者，易趣方面表示，由于目前网站很难判断用户是否以

营利为目的，对于审核卖家资质确实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也

会增加网站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等。对此，王靖表示不会就

此问题出台细则予以界定，将交给市场去判断。 另外，专家

们对新规的可执行性也有所怀疑。 资深互联网专家吕伯望直

言，用繁琐的行政手段来管理工商登记注册“不是在促进，

而是在扼杀信息化”。他评价，目前已经产生的一套中国社

会网上规则，比网下交易更成熟和更规范。吕伯望希望，至

少在政府的行政效率提高到也能够用互联网手段管理我们的

社会与日常经济活动之前，不要把一套现在行之有效的电子

商务交易保障系统撇到一边，用传统的、前互联网时代的行



政手段来管理互联网经济。 “所有的政府监管机构需要考虑

行政的成本和效率以及监管行为的严肃性。”电子商务专家

赵廷超也持相同观点，对新规能否有效执行表示怀疑。 无独

有偶。近日，《上海市促进电子商务发展规定（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虽然通过该市人大常委会“一审”，进

入“二审”等候阶段，但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遭到质疑。市

人大代表、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全心指出，“

立法草案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具体条文存在悖论。”人大代表

们的普遍看法是，网络可以虚拟，立法却不能“虚拟”，目

前的《草案》“中看不中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处于风

口浪尖之时，王靖对媒体低调透露，工商局将不会强力推行

新规，更多的还是促进和呼吁网商办照。这与记者对淘宝相

关负责人进行采访时得到的消息不谋而合。 影响深远 网店店

主“小丸子”虽然不是北京卖家，但她一直关注这件事情，

用她的话说，其他地区实行网店办照，是迟早的事情。事实

的确是如此。 比如，郑州市虽然没有出台专门的网店经营规

范文件，但对规范管理工作的摸索去年就启动了。在得知北

京市工商局的动态后，郑州市工商局网络版负责人刘长斌告

诉媒体，目前该市已办理了22份网店营业执照，一批涉及无

照经营、虚假宣传或商业欺诈的网店受到查处。 北京市工商

局的《意见》出台后，沈阳市工商局立即进行了内部研讨。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沈阳市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对电子商

务实行监管，也曾有过实行网店办理营业执照的计划，但由

于某些原因中断了。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我们现在在观

摩北京市工商局的做法，到时候可以借鉴。” 百考试题获悉

，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工商部门表示，虽然目前暂没有这方



面的打算，但今后肯定要以政策为准，其中武汉市正在着手

准备推出网店经营备案制度。 当业界还在根据各地的动态纷

纷猜测，北京的新规一旦实施成功，必定会引发全国性的连

锁反应之时。政府部门作出了明确表态。7月中旬，国家工商

总局局长周伯华在视察工作时指示，北京市出台网店新规作

为试点，今后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地工商系统应提前做

好准备。 无论是专家，还是网店店主，均有人认为，目前网

店办照是为将来监管网上交易纳税作铺垫。 “我们国家的税

收体系基本都是依附于工商体系之上的，”律师王先生认为

，目前网店大多不进行工商登记，税务机关对于网上交易无

法有效征税。但是随着工商部门关于网上交易管理的规定出

台，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税务部门也会出台类似的文件。 北

京工商局有关人士也指出，对电子商务的监管有一个过渡，

目前还是以引导、规范为主，但对于纳税问题，他表示“暂

时”不会涉及。不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深圳市的税务部

门，已经确定未来将网店纳入税务管理系统中。 “小丸子”

和她的店主朋友们近来也在一起讨论税收的问题，他们同时

担心卫生、质检等部门的政策也会接踵而至，这样一来，网

店经营成本至少要上升10%，低价优势真的要荡然无存了。 

业内普遍认为，对网店征税一旦启动，网上交易赖以生存的

低价格盈利模式必然受到冲击，一部分从业者会退出，“这

可以起到规范市场的作用，但也可能降低市场活力。” 曹飞

认为，政府以及职能部门重视电子商务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加

速器的价值，意欲通过法规监管，促进电子商务领域保持健

康和快速的发展。但是，出台的相应措施与当前中国电子商

务市场特征匹配不足，在执行方面面临多重挑战。 可以预见



，今后，网络交易监管法规将陆续推出。但是在规范电子商

务市场的尝试中，如何做到适时、适度、适用，是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